

陕电大教〔2015〕38号
关于开展2015年度陕西广播电视大学

教学成果奖统计工作的通知
各分校、工作站、直属教学点，省校各部门：

为进一步深化教学改革，促进教学内涵发展，根据《陕西广播电视大学教学成果奖励暂行办法》，结合学校教学改革的总体安排，开展2015年度陕西广播电视大学教学成果奖统计汇总工作。现将相关要求通知如下：

一、统计范围

本年度统计的教学成果奖是指2014年10月1日—2015年9月30日期间的符合《陕西广播电视大学教学成果奖励暂行办法》所规定的以陕西广播电视大学名义获奖的教学成果。省校将根据《陕西广播电视大学教学成果奖励暂行办法》对符合奖励条件的教学成果进行奖励。

二、程序及时间安排

1．12月31日、1月4日，教务处接收材料。

2．1月5日，进行材料汇总与审核。

3．1月6日至8日，结果公示。

三、报送材料

各单位对本单位上报的教学成果进行初步审核，务必于2016年1月5日前由专人将统计表（加盖公章）、教学成果奖的获奖证书复印件及相关材料报送省校教务处（郭杜校区综合楼716办公室），统计表（电子版）发至1006082689@qq.com。逾期不予受理。

2015年度教学成果奖统计日常工作由省校教务处负责，如有问题，请及时联系。

联系人：蔺艳娥       
电话：029-81896103

    附件：教学成果奖统计表

陕西广播电视大学       

2015年12月30日       
附件

教学成果奖统计表
       填报单位：                 （单位盖章）

	序号
	获奖成果名称
	成果形式
	获奖者
姓名
	奖励名称、等级
	颁奖单位
	奖励时间
（年月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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